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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勞動部 函
地址：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承辦人：林先生
電話：(02)8590-2801
電子信箱：kuerude@mol.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勞動福1字第1150152935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50152935B_doc5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50152935B_doc5_Attach2.pdf、
A17000000J_1150152935B_doc5_Attach3.pdf)

主旨：「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部分規

定，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以勞動福1字第

1150152935A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含修正

規定)，請查照轉知。

正本：經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縣(市)政府勞動主管機關
副本：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部
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本須知補助項目如下；其補助範圍及基準如附表： 

（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 

（三）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

者子女之托育服務(以下簡稱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四）提供受僱者育兒補貼。 

前項各款補助由本部與地方主管機關共同補助之。 

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

育，並收托簽約雇主之員工子女者，得依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

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規定，申請托兒設施費用補助；其補助金

額不得超過附表所定補助範圍及基準。 

五、申請單位應至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於前

點所定申請期間內，以線上申請方式，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單位為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者，亦同。 

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哺(集)乳室之補助，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一之一）。 

（二）實施計畫（附件一之二）。 

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托兒設施之補助，應檢具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二）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三）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四）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 

（五）申請教保或托育人員(以下簡稱教保或托育人員)人事費補助

者，另應檢附教保或托育人員名冊及薪資清冊（附件二之

四）。 



2 

 

（六）申請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補助者，另應檢附收托減免

費用證明（附件二之五）。 

（七）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

者，除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文件外，應併同檢附下列文件： 

1.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受僱者子女契約書影本。 

2.收托其他簽約雇主之受僱者子女名冊（附件二之六）。 

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補助，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三之一）。 

（二）實施計畫（附件三之二）。 

（三）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四）職場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 

（五）雇主辦理職場居家式托育登記之證明文件。 

（六）申請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托育人員人事費補助者，另應檢

附委託或聘僱契約。 

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提供受僱者育兒補貼之補助，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三之一）。 

（二）實施計畫（附件三之二）。 

（三）受僱者子女名冊（附件三之三）。 

（四）雇主補貼之規範。 

（五）申請前已發放補助者，另應檢附印領清冊（附件三之四）或

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形

者，並應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三之七)。 

七、補助款處理規定如下： 

（一）補助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並應專款

專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高補助上限為百分之九十： 

1.僱用員工九十九人以下（含九十九人）；並得優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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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提供延後收托及夜間托育。 

（二）補助款支用單據開立日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

實認定外，有關哺（集）乳室、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

以當年度或前一年度為限。 

（三）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按進度確實執行，

有變動者，應報經主管機關同意，違者不予補助或刪減補助；

年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得依規定報准繼續執行者外，應

即停止支用，並予繳回；接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經營策

略改變或計畫停辦時，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 

（四）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有隱匿不實或造

假情事者，應撤銷該案補助，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五）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政府採購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接受補助之雇主於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

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七）接受補助之雇主，其辦理結報及撥款方式如下： 

1.哺（集）乳室： 

(1)依本部核准金額，第一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八月三

十一日前，第二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

開立收據，並檢附本部補助項目設置設備之支用單據正

本（支用單據黏存單須由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蓋章）、

成果報告表（附件三之五），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2)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

於影本上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

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3)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於適當處標明「勞動部

○○年度經費補助」字樣，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 

2.托兒設施、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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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本部核准金額，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檢

附支用單據正本或佐證資料、成果報告表（附件三之

六），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2)申請營運費、人事費或員工收托減免費用者，佐證資料

應檢附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

三）；申請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補助者，並應檢

附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證明（附件二之五）；

申請時已檢附佐證資料，其人員及金額之內容未有變更

者，結報時免再檢附。 

(3)申請設施設備費者，應檢附補助項目設施設備之支用單

據正本。 

(4)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之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

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影本，於影本上加註「與正本相符」

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

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5)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於適當處標明「勞動部

○○年度經費補助」字樣，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 

3.育兒補貼： 

(1)依本部核准金額，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及檢

附雇主補助育兒補貼之完整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

（附件三之六）送至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支用單據包

括印領清冊（附件三之三）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

件；申請時已檢附支用單據，其人員及金額之內容未有

變更者，結報時免再檢附。 

(2)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

於影本上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

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4.雇主依前三目規定辦理結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不予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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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逾前三目所定結報之期限（以掛號郵寄辦理者，以郵戳

為憑）。 

(2)檢具之文件不齊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八）接受補助之雇主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前款規定檢

附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九）接受補助之雇主依第七款規定檢附支用單據影本，且留存支

用單據正本者，應妥善保存正本及建立完整補助檔案資料。

如發現接受補助之雇主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

有損毀、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其申請之補助案件酌

減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接受補助之雇主係使用政府補助款，依稅法規定本部將開立

所得扣繳憑單予接受補助之雇主，辦理申報事宜。 

八、補助之申請限制如下： 

（一）已核准補助相同之托兒設施設備，每二年補助一次，主管機

關並得視實際需要進行實地訪視，了解補助運作情況。 

（二）依法辦理之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托兒措施屬政府設立、

推動者，或同一年度已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者，不得

再申請補助。 

 托兒設施以公辦民營或出租場所模式委由專業團隊經營，且

自負盈虧者，得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三點附表修正規定 

附表 

補助項目 補助範圍及基準 備註 

一、哺(集)

乳室 

(一)設備費：購置桌子、非滾輪式靠背椅、雙

門冰箱(具分別冷藏、冷凍功能)、有蓋垃

圾桶、冷氣、飲水機、蒸氣烘乾消毒鍋等。 

 

(二)前款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元。 

二、新興建

托兒設

施 

(一)設施設備費：購置托兒遊樂設備、廚衛設

備、衛生保健設備、安全設備、教保設備、

幼童專用車內部安全設施及哺(集)乳設

備等。 

教 保 或 托

育 人 員 係

指 應 依 托

兒 服 務 機

構 設 置 相

關 規 定 配

置。 

(二)教保或托育人員人事費：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五千元，每人每年最高補助六萬元，

並依實際收托受僱者子女數換算補助人

數，每收托五人補助一人，最多補助五

人。 

(三)營運費：依實際收托受僱者子女數計算，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五百元，每人每年最

高補助六千元。 

(四)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依實際減

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人數計算，每人

每月最高補助八百元，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九千六百元，且補助總數不得逾減免

收托費之百分之八十。 

(五)前四款合計最高補助五百萬元。 

(一)設施設備費：購置、更新或改善托兒遊樂

設備、廚衛設備、衛生保健設備、安全設

教 保 或 托

育 人 員 係



三、已設置

托兒設

施 

備、教保設備、幼童專用車內部安全設施

及哺(集)乳設備等。 

指 應 依 托

兒 服 務 機

構 設 置 相

關 規 定 配

置。 

(二)教保或托育人員人事費：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五千元，每人每年最高補助六萬元，

並依實際收托受僱者子女數換算補助人

數，每收托五人補助一人，最多補助五

人。 

(三)營運費：依實際收托受僱者子女數計算，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五百元，每人每年最

高補助六千元。 

(四)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依實際減

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人數計算，每人

每月最高補助八百元，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九千六百元，且補助總數不得逾減免

收托費之百分之八十。 

(五)前四款合計每年最高補助一百萬元。 

四、職場居

家式托

育服務 

(一)設施設備費：購置、更新或改善遊具、玩

具、睡眠休息、安全防護、盥洗、備餐用

餐等設備。 

居 家 托 育

人 員 係 指

應 依 居 家

式 托 育 服

務 提 供 者

登 記 及 管

理 辦 法 配

置。 

(二)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托育人員人事

費：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五千元，每人每年

最高補助六萬元，依實際收托受僱者子

女人數計算，每收托二人補助一人，最多

補助二人。 

(三)前二款合計最高補助一百萬元。 



五、育兒補

貼 

依受僱者子女數，每人每年最高補助一萬元，

每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一百萬元，補助比率

如下： 

(一)僱用未滿一百人之雇主，以每一受僱者

子女補助實支數百分之七十為上限。 

(二)僱用一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之雇主，以

每一受僱者子女補助實支數百分之六十

為上限。 

(三)僱用五百人以上之雇主，以每一受僱者

子女補助實支數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本 補 助 金

額 以 元 為

單位，角以

下 無 條 件

捨去。 

 



 

 

第五點附件一之一修正規定 

附件一之一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負 責 人  

業 務 承 辦 人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員 工 總 人 數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申 請 類 別 

□ 初次設置   間 

□ 增購設備   間 

□ 增設哺(集)乳室    間，位
於              ，同單位已設
置   間，位於               

受 補 助 情 形 

□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 

 

申 請 金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同一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證資
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附
文
件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應包含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現況照片及使用規範)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事業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及須知之規定。 

□3.申請事業單位所應檢附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及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動部

辦理核銷。 

 

 



 

 

第五點附件一之二修正規定 

附件一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哺(集)乳室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設置進度及時間(如預計何時設置完成，如為增購設備，該哺(集)乳室於何時設

置)： 

三、辦理內容：  

 （一）申請補助所在地，僱用員工總人數：       人； 

男性員工人數：     人； 

女性員工人數：     人。 

 （二）受僱者需要使用哺(集)乳室人數：   人。(以申請日前後3個月內人數預估) 

 （三）哺(集)乳室設置規劃： 

1、設置地點及內部設備配置 (請檢附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及現況照片等) 

2、請檢附使用規範 (包括使用時間、方式、場地設備之維護等) 

3、設置概況： 

(1) 設置地點原始用途，請說明：                  

(2) 設置地點是否位於廁所旁：□是（請說明：       ）  □否 

(3) 設置地點是否為專用空間，無空間共用情形： 

□是   □否（請說明：           ） 

(4) 是否為員工專用：□是   □否（請說明：       ） 

四、哺(集)乳室設備明細表：（請就靠背椅、桌子、電源插座、母乳儲存專用冰箱及

有蓋垃圾桶等申請項目，填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若已有前

開設備，請務必填列於(一)之表格。） 

（一）哺(集)乳室已有且不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現有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二）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五、經費預算 

(一)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80% 

 



 

 

第五點附件二之一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一 

                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負 責 人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工 總 人 數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地 址 (郵遞區號) 申 請 單 位 電 話  

托兒機構名稱  
設立許可書字號  

托兒機構電話  

申 請 類 別 

1.類別：□新興建□已設置，於       年 

2.受補助情形：  □未曾接受補助□曾接受補助 

3.申請補助項目：□設施設備費  □營運費 

□教保或托育人員人事費□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 

申 請 金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同一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證
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附
文
件 

□設施設備費 □營運費 
□教保或托育 
人員人事費 

□雇主減免受僱者 
子女收托費 

共同文件： 
□申請書□實施計畫□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 

□辦理聯合托育者，併請
提供下列文件 
□與其他雇主簽約之契
約書影本。 

□收托其他簽約雇主之
受僱者子女名冊。 

 □教保服務人員或托
育人員名冊及薪資
清冊。 

 

□收托減免費用證
明。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事業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及須知之規定。 
□3.申請事業單位所應檢附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及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
動部辦理核銷。 



 

 

第五點附件二之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托兒設施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實施進度及期間： 

三、辦理內容：（請依辦理類別擇項填寫） 

(一)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總人數：   人。 

(二)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核定招收總人數：  人；實際收托總人數(A)： 人；

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B)：   人；收托人數占比:    %(C=B/A)。 

(三)辦理聯合托育，與其他雇主簽約收托其僱用員工子女（如無辦理者本項免填） 

1.與其他雇主簽約家數：    家。 

2.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僱用員工子女人數：    人。 

(四)簡述收托費用情形及降低幅度：     

(五)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工作時間配合度： 

(六)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性： 

(七)其他：        

四、申請托兒設施費用項目： 

(一)購置設施及設備明細表：（含設施設備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二)教保服務人員或托育人員人事費： 

1.教保人員或托育人員實際配置情形： 

   實際收托受僱者子女數：   人;實際配置教保或托育人員數    人。 

 



 

 

2.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期間 
申請補助教保人員

或托育人員人數(人) 
已給付薪資總月數 

每人每月 

申請金額(元) 
總申請金額(元) 

     

     

合計     

填表說明: 

1.申請期間：115年度請填寫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請於116年度申

請。 

2.申請補助教保人員或托育人員人數：請依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計算，每收托5位受僱者子

女補助一位教保或托育人員，最多填至5位，若計算之補助人數多於實際配置數，以實際配

置數填列。 

3.已給付薪資月數:請填寫教保人員或托育人員人數後，並填報總給付薪資月數。 

4.每人每月申請金額：本欄最高申請額度為5,000元，如申請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三)營運費 

申請期間 受僱者子女數（人） 已收托總月數 
每人每月 

申請金額(元) 總申請金額(元) 

     

     

合計     

填表說明: 

1.申請期間：115年度請填寫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請於116年度申

請。 

2.已收托總月數：本欄收托總月數依前述申請期間計算，115年最高為5個月，如總月數不同，

請分項填列。 

3.每人每月申請金額：本欄最高申請額度為500元，如申請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四)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 

申請期間 受僱者子女數（人） 已減免總月數 
每人每月減免費用

申請補助金額(元) 總申請金額(元) 

     

     

合計     

填表說明: 

1.申請期間：115年度請填寫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請於116年度申

請。 

2.已減免總月數：本欄收托總月數依前述申請期間計算，115年最高為5個月，如減免總月數不

同，請分項填列。 

3.每人每月減免費用申請補助金額：本欄最高申請額度為800元，且不逾減免收托費之80%，如

申請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五、經費預算： 

(一)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80% 

 



 

 

第五點附件二之三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三 
（申請單位名稱）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序號 
受僱者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註) 

收托子女姓名 性別
(註) 

年齡 收托月數 

       

       

       

合計：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   名 

註.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

形，請協助於受僱者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1，

若為女性，請填代號2，若為其他，請填代號3)。 

 



 

 

第五點附件二之四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四 

事業單位附設(托兒服務機構名稱) 

教保服務人員或托育人員名冊及薪資清冊 

序號 
教保或托育人員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註1） 

申請期間之 

在職月數 

（註2） 

總給付薪資(元) 

   

 

  

     

     

合計：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  名 

合計:  月 

註1: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

形，請協助於教保或托育人員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1，

若為女性，請填代號2，若為其他，請填代號3)。 

註2:申請期間之在職月數:115年度請填寫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10月1日至12月31日

期間請於116年度申請。 

 

 

 

單位印信 

 



 

 

第五點附件二之五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五 

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證明 

事業單位名稱： 

附設托兒服務機構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事業單位聯絡電話： 

序

號 

受僱者姓名 

(含聯絡電話) 

收托 

子女姓名 

減免期間 

（註） 
減免月數 

每月減免費用

(元) 

總減免費用 

(元) 

       

       

       

       

註:減免期間，請填寫115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另115年10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期間請於116年度填寫。 

 

 

單位印信 



 

 

第五點附件二之六修正規定 

附件二之六 

（申請單位名稱）收托其他簽約雇主之受僱者子女名冊 

序號 
簽約之事業單位

名稱及聯絡電話 

受僱者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註） 

收托 

子女姓名 

性別 

（註） 
年齡 

       

   

 

    

       

合計：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  名 

註.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

情形，請協助於受僱者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

1，若為女性，請填代號2，若為其他，請填代號3)。 

 



 

 

第五點附件三之一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一 

                勞動部補助托兒措施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負 責 人  

業 務 承 辦 人  

員工總人數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申 請 類 別 

1.類別：□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設施設備費 □托育人員人事費 

□育兒補貼 

2.受補助情形：□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 

申 請 金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同一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證
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附

文

件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育兒補貼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4.職場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 

□5.雇主辦理職場居家式托育登記之證明文件。 

□6.委託或聘僱契約。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名冊。 
□4.雇主補貼之規範 
□5.申請前已發放者，應檢附印領清冊

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事業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及須知之規定。 

□3.申請事業單位所應檢附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及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

動部辦理核銷。 



 

 

第五點附件三之二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托兒措施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實施進度及期間： 

三、辦理內容：（請依辦理類別擇項填寫） 

(一)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1.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總人數：       人。 

2.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 

3.簡述收托費用情形及降低幅度：     

4.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工作時間配合度： 

5.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名單： 

（姓名/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字號/聘僱或委託模式） 

6.其他： 

(二)育兒補貼 

1.雇主提供育兒補貼之補助狀況 

        (1)發放育兒補貼基準：□按月  □按季 □按學期  

□按半年□按年 □其他(請說明：  ) 

        (2)每年發放育兒補貼金額 

每年發放

次數 

每次發放育兒補貼金額(元) 

(如發放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註) 
總計(元) 

範例：1 1,000 4 4,000  

1 2,000 1 2,000 

1 3,000 3 9,000 

 合計 8 15,000 

註.﹝如該公司每年發放1次育兒補貼，共發放8名子女，其獲得育兒補貼金額分別為

1,000元4人、2,000元1人、3,000元3人，請於個別金額右方「受僱者子女人數」

欄位分別填寫4、1、3，並計算金額﹞。 

四、申請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費用項目 (申請育兒補貼者本項免填）： 

(一)購置設施及設備明細表：（含設施設備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二)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人員之托育人員人事費： 

申請期間 申請補助人數 已付薪資總月數 
每人每月 

申請金額(元) 總申請金額(元) 

     

     

合計     

填表說明: 

1.申請期間：115年度請填寫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請於116年度

申請。 

2.申請補助人數:請依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計算，每收托2位受僱者子女補助1位托育人員，

最多填至2位。 

3.已給付薪資月數:請填寫托育人員人數後，並填報總給付薪資月數。 

4.每人每月申請金額：本欄最高申請額度為5,000元，如申請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五、經費預算： 

（一）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80% 

 

 



 

 

第五點附件三之三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三 

（申請單位名稱）育兒補貼受僱者子女名冊 

序號 
受僱者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註1) 
子女姓名 

性別 

(註1) 

年齡 

(註2) 

      

      

      
合計：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其他：＿名 

註1: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

益情形，請協助於受僱者及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

代號1，若為女性，請填代號2，若為其他，請填代號3)。 

註2：本補助辦法補助年齡範圍為12歲以下，就讀國民中學前。 

 

 



 

 

第五點附件三之四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四 

 

○○○年度雇主補助受僱者子女育兒補貼印領清冊 

請領日期: ○○○年○月○日 

序號 
受僱者姓名 

(含聯絡電話) 
子女姓名 受領事由 補貼金額(元) 受領人中文簽章 

      

      

      

合計：  位     
填表說明: 

受領事由:本欄請填寫115年1月1日9月30日期間已發放之育兒補貼；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

請於116年度申請。 

 

 



 

 

第七點附件三之五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五 

○○○年度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成果報告表 

一、成果報告 

申請單位  

計畫實施情形 

（含使用人數、辦

理效益等） 

 

二、經費報告 

原 申 請 

項 目 

原列 

預算 

實 支 數 
單據

編號 
說明 勞動部 

補助 

地方政府 

補助 
自籌款 合計 

        

        

        

        

總 計        

三、附件：（1.支用單據正本、2.哺集乳室全景照片、3.勞動部補助哺(集) 

乳室設備照片等） 

辦理單位（下列人員請中文簽章） 

業務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會計：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第七點附件三之六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六 

○○○年度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措施成果報告表 

一、成果報告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新興建設施   □已設置設施   □育兒補貼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育服務 計 畫 實 施 情 形 

（含使用人數、辦

理效益等） 

 

二、經費報告 

原 申 請 

項 目 

原列 

預算 

實支數 
單據

編號 
說明 勞動部 

補助 

地方政府 

補助 
自籌款 合計 

        

        

        

        

總 計        

三、附件：（1.支用單據正本、2.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照片等） 

辦理單位（下列人員請中文簽章） 

業務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會計：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第五點附件三之七修正規定 

附件三之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事前揭露-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參與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無案號者免填）：  

申請人就本案是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之公職人員或第3條
第1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是。請接續填寫下列各表。 

□否。免填下列各表，並請逕於簽名欄簽名。 
   表1： 

參與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本人（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自然人）：姓名                      

關係人（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

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親屬稱謂：                 (填寫稱
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連襟、妯娌) 

  姓名：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勞動部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並於□打勾。 
  2.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本人者，無須填表2；補助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

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

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

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
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
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

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
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
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
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來文頁面檔.PDF
	Attach1.pdf
	Attach2.pdf
	Attach3.pdf

